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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2 年選舉法例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意見書 

《2012 年選舉法例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修訂了多條法例，包括修

改選舉廣告的規管制度；提出關於屬立法會若干個功能界別或選舉委

員會若干個界別分組的組成人士的團體的修訂；改善各項選舉的選舉

程序；就區議會（第二）功能界別的點票安排作出規定；對《選舉（舞

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作出技術性修訂；以及作出相關及附帶修訂。 

本人贊同，在建議的選舉廣告安排下，候選人可在發布選舉廣告後一

個工作日內，把選舉廣告張貼在一個由選舉事務處負責的中央網站或

由他負責的選舉網站內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取代目前要求候選人在發布

選舉廣告前向選舉主任提交聲明書及文本的規定，這個做法是可以免

除候選人在選舉結果公布後仍須保留其選舉網站十二個月的負擔，簡

化處理選舉廣告的程序，是便民的做法。 

有關建議也簡化了處理選舉廣告支持同意書的安排。在建議安排下，

如一名候選人或一名人士沒有提出要求或發出指示，或授權任何人士

提出要求或發出指示在選舉廣告中包括支持人士表達的支持，則該名

候選人或人士不需事先取得支持者的書面同意。本人覺得此項修訂能

夠保障候選人或任何人士不會因第三者自願向他表達支持，但由於難

以事先取得該人士的書面同意，致令他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觸犯《選舉

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27條，確保選舉可在誠實、公平和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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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況下舉行。 

《條例草案》就部分功能界別作出技術性修訂，包括更新若干已登記

為選民，或者有資格登記為選民的團體的名稱。這是因應有關團體採

用了新的名稱運作。更新名稱沒有改變有關功能界別的組成。《條例草

案》亦會刪除已停止運作的團體。這都是反映了最新的發展情況而進

行的技術性修訂。 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還有六個月，香港就要進行2012年的立法

會選舉，本人欣賞當局此項每次立法會選舉前定期進行的工作，與時

並進，對選舉法例的雜項因應其最新發展情況而作出技術性修訂，不

斷改善各個選舉程序。有關的修訂是利便候選人進行競選活動及簡化

處理選舉廣告的程序，並減輕他們就變化既快速又頻密的互動及即時

的選舉廣告作出聲明和提供文本的負擔，值得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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